
如果存在同意接收的格式条款怎么办？

错发短信长期骚扰，也构成侵权

家事法苑法苑

婚姻家事律师如何看“拼婚”？
拼车拼房拼单，听说过“拼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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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莉莉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

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
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
据宪法，制定本法。”即“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既是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也是
国家对民事行为的根本要求。作为签
订、履行、解除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自
然也不例外。

结合本案，你在丈夫因遭遇交通事
故伤情危重、急需陪护就医的情况下，向
公司请假前往，既是处理突发家庭事务，
履行妻子的法定义务，也是夫妻之间应
当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依靠、相互
照顾的核心价值观体现。面对你已上传
相关照片、承诺稍后补交诊断证明，公司
理应对你的行为予以适当包容和鼓励，
给予请假便利，但却明知而以请假材料
不全为由拒不审批，不仅有悖于以人为
本的理念，也有悖于友善、和谐、文明、法
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认
定你旷工，继而决定解除劳动合同，明显
不当。如果公司固执己见，你可以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处理“用
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即有权要求公司按照你的工作年
限、以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
支付双倍赔偿金，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按半个
月计算。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 颜梅生

因丈夫突然遭遇交通事故伤情危
重，医院打电话要求我前往陪护就医，
我随即向公司请假并上传了相关照
片。可公司以缺乏诊断证明为由，不顾
我一再承诺稍后补交，拒绝批假。我基
于无奈只好强行离岗。一周后，待丈夫
伤情稍有稳定我回到公司，却被告知：
因我旷工，公司决定依据其规章制度解
除与我的劳动合同。请问：公司的做法
对吗？

读者 练莉莉

以案说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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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商家电话遭遇商家电话、、短信轰炸短信轰炸，，如何维权如何维权？？

手机号码作为个人信息应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广告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当事
人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热点指南指南

■ 桂芳芳 顾晓荣

最近，“拼婚”一词在网络上传开，是指男
女双方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时，选择一人
搭伙过日子。在外人面前是夫妻，在家里是合
作伙伴。

“拼婚”有一个原则：男方不给彩礼，女方不
出嫁妆，日常生活AA制。生孩子期间，女方所
有的花销和营养费都由男方负责。生完孩子以
后，开销、家务、带孩子都AA制。至于双方父
母，自然也是各管各的。很多网友大呼不可思
议。其实作为婚姻家事律师，我们也接触到很
多类似于“拼婚”的当事人，也见证了诸多拼婚
婚姻的开始和结束。那么，不同年龄段的法律
人，对“拼婚”到底怎么看？有什么建议呢？

小霖，女，“00后”：不赞成“拼婚”，感情就
是感情，纯粹一点

结婚的前提是因为爱，若只是搭伙过日
子还不如自己过来的自在，如果女方在怀孕
生育期间，只有物质支持没有精神支持，产后
抑郁的问题会频繁出现。“拼婚”只适合不在
乎感情的人群。

小霖建议：即使不“拼婚”日常消费也可
以AA制，签署有效的婚前协议，保障自身的
权益，最好对婚内涉及的家庭及继承等问题
也一并考虑。

小鎏，女，“80后”：不赞成“拼婚”，女性有
生育自担风险

在“拼婚”的婚姻里，女性有生育自担的

风险，且难以界定损失，难以追究赔偿，双
方是否有适当扶助、照顾义务也是难以界
定。

小鎏建议：若一定要“拼婚”，可以不考
虑生育问题，各自负担自己的生活。如果生
育，男方提前预留一笔钱在女方处，预补偿
生育成本。对孩子随谁姓、具体照顾方式等
提前书面约定，设立共管账户保管足额资
金，为一方违约设定违约责任。

小乔，男，“80后”：不赞成“拼婚”，“拼
婚”就是自欺欺人

“拼婚”并不受法律保护更不会被父母
接受，当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引发更多
问题，若生育子女无法给孩子解释这样的情
况会伤害孩子的感情。

小乔建议：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遵守公序良俗，认真选择结
婚对象，对婚姻及感情承担责
任。

小云，女，“70后”：不赞成
“拼婚”，没有家的感觉

“拼婚”虽然自由，但男女双
方的链接太少，契约性太强，如
果对方违约很难追责，对孩子的
成长不利。

小云建议：若一定要“拼
婚”，可以签订婚前或婚内协议
约定财产归属。

就像法律上没有假离婚一

样，法律也没有“拼婚”的说法。只要登记
结婚，在法律上就属于合法的夫妻，会涉及
相互的权利义务、涉及财产性质的变化。律
师也给出三个建议：

1.结婚对象的选择要谨慎。
2.可以签署婚前协议或婚内协议，约定

夫妻财产分别制，隔离双方的财产，包括动
产、不动产，并将婚前和婚后可能会接受赠
与、继承、遗赠的财产也约定在其中。为保
障家庭的正常开销以及养育孩子的情况，可
以设立共同账户，以供日常所需。

3.因为感情而进入婚姻的人也难以保
证携手到老，不带感情色彩的“拼婚”更不
能保证长长久久。婚姻不易，需深思熟虑。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 潘家永

每年夏季，劳动者的“高温
权益”都会成为一个备受关注
的话题。如今，各地政府对保
护劳动者的“高温权益”越来越
重视。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
差、新就业形态的出现等原因，
有些用人单位仍然对如何保护
劳动者的“高温权益”存在不少
误区。

外卖小哥一律没有高
温津贴？

小唐是位外卖小哥。近
日，他获知有的平台给外卖骑
手发了高温津贴，于是要求自
己的送餐平台也发这笔钱。平
台老板回复道：外卖小哥哪有
什么高温津贴？

【说法】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
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存在高
温作业及在高温天气期间安
排劳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由于该规定使用的是“用
人单位”而不是“用工单位”，
所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能否享受高温津贴，主
要看其与平台或外包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
中，如果小唐与对方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那么就有权享受高
温津贴。在平台或外包公司
拒绝发放的情况下，可以向人
社局投诉，或者依法申请调
解、仲裁、提起诉讼。

拿了高温津贴，解暑
物品应自备？

以往，小徐所在的公司从未发高温津
贴。今年公司宣布，鉴于往年解暑物品浪
费严重，决定给大家按规定月份发放高温
津贴，不再供应解暑物品，各自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自购解暑物品。小徐质疑：高温
津贴与解暑物品可以相互替代吗？

【说法】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
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
饮料及必需的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
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
得充抵高温津贴。”由此可见，防暑降温
物品属于劳动保护措施，而高温津贴则
是对劳动者额外劳动消耗的补偿，两者
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不能互相冲抵，劳动
者有权同时享受。因此，企业在发放高
温津贴后，仍然负有向高温作业的职工
提供毛巾、清凉油、清凉饮料等防护用
品的义务。

高温津贴可按实际高温天数计发？

小邵在一家私营企业从事露天作业，
可公司会安排专人负责统计夏季中出现的
凉爽天气，并附上天气预报等证据，然后按
实际高温天数发放高温津贴。公司的做法
对吗？

【说法】

《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
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高温津贴
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适时调整。”按此要求，各省级人社部门
都明确了高温津贴的发放月份和标准，例
如，北京市规定 6 月至 8 月份发放高温津
贴，其中，室外露天作业人员每月不低于
180元，在33℃(含33℃)以上室内作业的人
员每月不低于120元。因此，即使6月至8
月遇到若干低于35℃或33℃的凉爽天，单
位也须全额支付高温费，而不能“偷工减
料”。由此来看，该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
应予纠正。

只要采取了降温措施就不发高
温津贴？

小孟是位洗车工。老板虽然在洗车间
安装了电风扇，但洗车间温度仍然很高。
近日，小孟等几位洗车工要求发高温津贴
时，老板说已采取了防暑降温举措，洗车又
不是露天在太阳底下洗，所以别再惦记这
笔钱了。

【说法】

根据《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
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
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在这里，这个 33℃以下是个硬指标，
不管企业是否采用了降温举措，只要室内
温度超标，就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如果企
业不发这笔钱，又无法举证证明已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至33℃以下，则要承担不利的
法律后果。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何先生手机每月都能收到银行发来的追
讨他人房贷欠款信息的短信，虽然这些短信
内容和何先生没有丝毫关系，但何先生已持
续收到好几年，期间他多次向银行反映该情
况，银行工作人员表示“非常抱歉在信贷系统
上填错了何先生的电话”，然而银行始终没有
将何先生电话从信贷系统删除，短信每月照
发不误。

何先生认为银行出于故意或管理疏漏，
将本该发给他人的信息发到自己的手机上，
骚扰短信给何先生的工作、日常生活和精神
生活都带来了深深的困扰。何先生遂将该银
行诉至法院，主张银行侵犯了自己的人格权，

要求银行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银行数年内每月把

催收他人住房贷款的短信发送到何先生的手
机上，干扰了其个人自由和生活安宁，构成对
何先生人格的侵权。法院判决银行立即停止
向何先生发送催收贷款的短信，并向何先生
赔礼道歉。

法官释法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

密信息；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
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
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
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
律保护。

日常生活中，存在自己手机号被他人误录
的情况，经反馈后仍不删除误录信息的，则属于
侵犯人格权的情形，人格权是公民的一种重要
的合法权益，包括了公民个人自由权和生活安
宁权。在遭遇商业性质短信、电话骚扰时，应
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举
报 、投 诉 或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

■ 秦鹏博

暑假即将来临，许多家长被各种辅导机构电话、短信疯狂轰炸，不
堪其扰。通过以下几个案例分析触类旁通，我们来了解辅导机构的这
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作为被侵扰人该如何维权？

2020年4月，王先生的手机收到某食
品公司发来的营销短信，于是致电商家要求
不要再发类似的短信。但直到2021年 4
月，王先生依然连续收到了该食品公司的营
销短信。于是，王先生按照短信消息的提
示，回复了“T”退订。结果时隔两个月后，
王先生又收到了同一家食品公司的促销短
信，在向其致电后，商家称这是由第三方代
发的。于是，王先生起诉了食品公司。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食品公司未经
同意，多次向原告王先生发送广告信息，构
成侵扰他人的生活安宁行为。最终法院判
决被告食品公司向王先生书面道歉并支付
短信息退订费损失和其他合理开支。

法官释法

广告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
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
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以电子信息方式发
送广告的，应当明示发送者的真实身份和联
系方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绝继续接收的方
式。为了遏制滥用电话、短信轰炸的现象，
广告法还为电信业务经营者规定了及时制
止责任，广告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共场所
的管理者或者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应知的利用其场所
或信息传输、发布平台发送、发布违法广告
的，应当予以制止。

而对于违反广告法滥用电话、短信疯狂
轰炸的辅导机构，被侵扰的学生和家长有权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接到投
诉、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
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投
诉、举报人。

同时广告法还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首先，教育辅导机构，违反广告法第四十三
条规定，滥用电话、短信轰炸发送广告的，由
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其次，公共场
所的管理者和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知广告活动违法不予
制止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五
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停止相关
业务。

张先生为方便扣缴交通违章罚款，办理
了一张某商业银行的畅通卡。此后，张先生
手机上开始频繁收到该银行通过银行官方平
台向张先生发送的商业促销短信。这些促销
短信让张先生不胜其烦，但因短信发送平台
属于专用服务号码，不宜直接屏蔽，否则卡内
资金变化等信息也将无法收到。

为此，张先生曾三次向该银行的官方客
服平台发送短信，要求其停止发送。银行回
复称，要求张先生拨打服务热线或者前往营
业网点进行反映，但张先生尝试多次也没有
结果。张先生遂将该商业银行诉至法院。

诉讼中，银行提交了张先生当时亲笔签
名填写的《畅通卡申请表》和《畅通卡领用合
约》，其中领用合约第五条约定：持卡人同意

发卡机构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其发
送与信用卡有关的信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虽在领
用合约中约定被告可向持卡人发送与牡丹信
用卡有关的信息，对于该条款中“信用卡有关
的信息”存在两种解释：可狭义地理解为只包
括身份确认、余额变动、消费提醒、转款到账等
金融信息，也可广义地理解为包括所有涉及信
用卡的信息；该条款系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
根据法律规定，在格式条款具有两种以上的理
解时，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即狭义的理解，因此领用合约并未赋予被
告银行向持卡客户发送商业性信息的权利。
最终法院判决银行承担本案的公证费，并以书
面形式向张先生赔礼道歉。

法官释法

格式条款的签订并不能成为免责的挡
箭牌。手机号码作为个人信息应属于一般
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对其应当合理使用；未
经持卡人明示同意或者请求，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利用其所掌握的手机号码向持卡
人发送商业性短信息，例如本案中，原告并
未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商业性短信息，在接
收后原告亦已明确表示拒绝，被告应当在
原告提出异议后立即停止向其发送；被告
超出合理限度利用其掌握的原告手机号码
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被告的行为侵犯了
原告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应承担侵犯
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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